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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无涉及变更前次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7月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7月8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7月7

日下午15：00至2016年7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A1座11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卫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44,701,5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12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39,030,5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8553％。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7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72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71,0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272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7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72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01,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6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01,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6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吴光洋律师、蔡厚明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6-101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

定，框架协议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

一、概述

2016年7月8日，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司"）与华夏久盈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促进公司与相关机

构在医疗及相关领域进行全面战略合作，实现公司在医疗服务及相关领域的使命及战略。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资产"）

1、公司名称：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3、法定代表人：张洪新

4、成立日期：2015年5月12日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正式成立，注册资本金1亿元，由华夏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占比99%）出资组建，是经中国保监会核准成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目前，华夏资产主要受托管理华夏人寿保险等险资资金，促进委托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截止

2016年2月受托管理的资产超过3500亿元人民币。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公司利用产业方面的优势，华夏资产利用其在金融、投资领域的相关优势，及时互相沟

通交流相关医疗领域的并购机会，互相提供支持，以促进医疗领域的收购、重组，其合作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并购基金、联合体竞标、并购支持等。

2、鉴于公司在人才及医院管理方面具备的经验，各方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华夏资产应该

优先选择公司为其相关医疗机构提供医疗管理服务。有关医疗管理服务的内容及费用支付等，

各方另行签订具体协议。

3、鉴于华夏资产在资金方面的优势及股权投资领域、并购的经验，各方同意，在同等条件

下，公司在进行对外并购时，公司优先选择华夏资产，由其提供相关融资、投行相关的服务，有

关融资、投行相关服务的内容及费用支付等，由各方另行签订具体协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将充分发挥公司及合作方优势，加

快公司对外投资步伐，扩大公司医疗服务规模，提升服务质量，实现公司在医疗服务及相关领

域的使命及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医疗服务产业市场竞争优势和公司整体竞争力。

五、其他说明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决议和审批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七月九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6-100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通知于2016年7月4日以书面及电话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7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阙文彬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现任董事6名，实际表决董事6名，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在医疗服务及相关领域的使命及战略， 同意公司与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在医疗及相关领域进行全面战略合作， 并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之《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800� � � �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2016-038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6月27

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分派方案为：以公司2015年末总股本1,627,500,

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3元（含税），派发金额为69,982,500.00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会计年度。2015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配一致；本次实施的分派

方案距离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

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27,5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4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87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43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

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8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3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7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7月1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7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7月15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50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7月6日至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蔚山路4888号

咨询联系人：杨育欣

咨询电话：0431-85781107、85781108

传真电话：0431-85781100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800� � �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2016-039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领“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

号)和《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速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

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

司已向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并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具体如下：

原营业执照（注册号:220107010001311）、原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号：244976413）、原税务

登记证（证号：220104244976413）进行 “三证合一” ，合并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1244976413E。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53� � �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2016-045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7月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7月8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7月7日15:00�至2016年7月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安楚玉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26,004,3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24,493,5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33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51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51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51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3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代表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984,0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9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63％；反对

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19％；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1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同意。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熊续强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42,55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8,963股。

（2）选举邹朝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07,28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00股。

（3）选举张福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07,28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00股。

（4）选举安楚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07,28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00股。

表决结果：熊续强、邹朝辉、张福华、安楚玉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

3、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万寿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30,83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46股。

（2）选举马云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07,28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00股。

（3）选举杜惟毅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07,28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00股。

表决结果：万寿义、马云星、杜惟毅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上述人员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4、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戴高杰先生为公司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07,28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00股。

（2）选举杨承锋先生为公司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4,607,28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00股。

表决结果：戴高杰、杨承锋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长嘉、梁定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3998� � �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6-060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复脉定胶囊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国家食药总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公司拥有的全国独家剂型

复脉定胶囊已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并可获批生产。2016年6月27日，公司已就该药品的注册进

展情况发布了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58号公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复脉定胶囊

批件类别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受理号 CYZB1506729湘

批件号 2016B01080

剂型 胶囊剂

注册分类 中药

规格 每粒装0.35g

药品标准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申请内容 药品生产技术转让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该药品生产技术转

让的补充申请。同意该药品由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市药研院制药有限公司转让给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有效期18个月。注销原批准文号，发给新的药品批准文号。重庆市药研院制药有限公司不得再生产本品。

药品生产企业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Z20163062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21年6月21日

二、药品功能主治

复脉定胶囊是根据传统古方经验，结合中药药理研究结果，以黄芪、远志、桑椹等中药组

成，具有补气活血、益气养阴、宁心安神的功效，用于气虚血瘀所致的怔忡、心悸、脉结代；轻、

中度房性早搏或室性早搏见上述证候者。临床实验研究表明复脉定胶囊口感好、患者耐受性

好，对于治疗心悸（心率失常）的疗效确切，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且无毒副作用。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销售数据、生产及使用情况）

心脑血管疾病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病种,其治疗药物则是世界医药市场上排名第一的药

物品种，增长速度居前。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国家心脑血管病中心的统计数据，

高血压患病率与十年前相比呈上升趋势，高血压患病率水平达到25.20%。2013年，我国100张

床位以上医院心脑血管药品总购药额为609.32亿元，而全国每年心血管病花费则高达3,000亿

元。近年来，我国心脑血管用药市场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老龄人口的增加和发病率的上升将

推动市场的增长。据米内网统计，我国重点城市公立医院2015年度心脑血管疾病的用药市场

规模较2010年增长77.19%。

心脑血管疾病中多数病种为长期慢性病，其中的中风、厥心痛、头痛、心悸怔仲、眩晕、健

忘等均属于中医药治疗优势明显的病种。中成药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具有辨证施治、标本兼顾

等独特优势。因此，心脑血管中成药在医院终端中成药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连续多年市

场份额均在35%以上。根据《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

报稿）》中披露，其出品的中成药稳心颗粒（经临床试验表明，复脉定胶囊与稳心颗粒疗效相

当）2013年-2015年已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3.63亿元、15.10亿元、17.94亿元。

国内方面，复脉定胶囊为全国独家剂型，暂无相关市场数据。经查询，不同剂型的复脉定

颗粒已获得生产批文的企业（3家，重庆市药研院制药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

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其中2家为非上市公司，并未披露相关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

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厂家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也并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

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据，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相关数据。此外，经公司查询，国外市场

尚无复脉定胶囊的相关生产、销售数据。

三、药品其他情况

复脉定胶囊为重庆市药研院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药研院” ）持有的中药4类新

药的技术成果，该技术成果所述的品种已取得国家食药总局颁发的新药证书、药品批准文号

和国家专利，并获得了国家食药总局签发的《中药保护品种证书》（保护级别：二级）。2014年

9月5日，公司与重庆药研院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约定重庆药研院将其拥有的复脉定胶囊

药品生产技术转让给公司，该技术转让费用总额为930万元（详见公司招股说明书）。该药品

《新药证书》的相关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申报日期：2015年8月21日。

技术转让费用：930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后续安排及风险提示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催生了庞大用药市场。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

公司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已涵盖中、西药制剂，并已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公司已获批

生产并在销的心脑血管疾病用药主要有：血塞通分散片、益心酮分散片、杜仲平压分散片、灵

芝分散片、银杏叶分散片、清脑降压颗粒。此外，还有多个化学药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复脉

定胶囊《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取得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心脑血管疾病药物的品类，另

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心脑血管疾病用药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目前，公司已着手安排生产，虽然我国心脑血管用药市场巨大，但该药品未来的具体销

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16-057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7月7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公布了《国家电网公

司2016年扎鲁特-青州±8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次设备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及《国家电网公司2016年输电线路材料第三次集中招标活动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在国家电网上述两次招标活动中，本公司为扎鲁特-青州±8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次

设备招标采购钢结构、构支架项目包4的预中标人，预中标价约5,163.16万元人民币，约占本公

司2015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4.35%； 为输电线路材料铁塔及构支架第三次集中招标项目包

18、包79的预中标人，预中标价约3,515.98万元人民币，约占本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2.96%。

上述两个项目预中标价合计人民币约8,679.14万元，约占本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的7.31%。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2016年扎鲁特-青州±8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次设备招标采购钢结构、

构支架项目（招标编号：0711-16OTL07712010）共推荐4个标包，本公司为包4的预中标人。

国家电网公司2016年输电线路材料铁塔及构支架第三次集中招标活动 （招标编号：

0711-16OTL00321001）共171个标包，本公司为包18、包79的预中标人。

二、中标公告主要内容

本次招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详情请查看国

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扎鲁特-青州±8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次设备招标钢结构、构支架项目

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40228.html

输电线路材料铁塔及构支架第三次集中招标项目

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40235.html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2016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

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公司

会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另行予以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2016-052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重大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4月27日下午13:00起停牌，于2016年5月18日确认本次

停牌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于2016年5月18日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8），后分别于2016年6月1日、6月8日、

6月17日、6月24日、7月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9、2016-044、2016-045、2016-047、2016-051）。现将停牌事项的相关进展披露如下：

1、交易标的及其控股股东：

交易标的 实际控制人 交易方式 收购比例

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冯钊华、李阔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

方式购买标的资产

100％

（1）博睿赛思

名 称：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750961784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5号院5号楼二层2079号

法定代表人：冯钊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营业期限：2008年4月22至2028年4月21日

经营范围：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从事互联网文

化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金池广信

名 称：北京金池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689215932B

地 址：北京市房山区天星街1号院16号楼2009

法定代表人：华新江

注册资本：2000万元

营业期限：2009年5月13日至2059年5月12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咨询（中介除外）；从事互联网文

化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交易具体情况：本次交易不存在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况，本次交易将发行股

份配套募集资金。

3、沟通情况：截止公告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已签订交易意向备忘录，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

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4、尽职调查情况：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

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对标的企业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对标的企业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正有序开展，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

会议审议相关议案。

5、审批情况：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过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暂无他项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

由于该事项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

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将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并争取于2016年7月26日前披

露符合证监会及交易所相关规则要求的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存在交易方案可能与标的方股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核存在不确定性等风险，存在交易失败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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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现金红利（税前）：0.087元/股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香

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0.0783

元；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自行缴纳所得税。

●股权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

●除息日：2016年7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6年7月15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6月

2日经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6年6月3日的《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分红方案

1.�发放年度：2015年

2.�发放范围：截止2015年7月14日（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数4,933,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股派0.087元(含税)现金股息,共派发现金股利429,171,000元,拟分配的现金股息总额与当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为15.1%。

4.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

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87�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783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

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0.0783元人民币。

（4）对于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

股人民币0.087元。

三、利润分配相关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6年7月14日

2.�除权除息日2016年7月15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6年7月15日

四、利润分配分派对象

截至2016年7月14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现金分红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通过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部分除外）、神华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的规定执

行。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10-59765655

传真:010-59765659

七、备查文件:

《中国化学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七月八日


